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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吉林

一头走失的“疯牛”闯入工厂
院内，连续顶撞工人致其死亡，事
后，牛主人却矢口否认牛是自己
的，拒绝赔偿，法院怎么判？近日，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纠纷。

2024 年 5 月 14 日，李某在某
机械公司院内工作时，突遭一头奔
跑闯入院内的黄牛连续顶撞，导致
李某受伤并翻倒在地。公司人员
迅速拨打120并报警，将李某紧急
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李某为闭
合性颅脑损伤特重型，损伤的外部
因素为被牛撞伤。当日，李某因伤
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事
后，李某家属多次与牛主人邹某甲
协商赔偿事宜，但未能达成一致。
为此，李某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邹某甲赔偿医
疗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
损失总计 676002.05 元。诉讼过
程中，因邹某甲主张案涉黄牛的饲
养人是其弟弟邹某乙，故追加邹某
乙为共同被告。

据了解，案发当日，邹某乙将
两头黄牛放置在某牛羊交易市场
代售，其中一头走失。邹某乙告知
哥哥邹某甲后，邹某甲随即外出寻
牛。

当邹某甲来到机械公司找牛
时，公司人员将与他的对话录制为
视频。视频中双方对话如下：

公司人员：“你确定这牛肯定
是你们的，是吗？”

邹某甲：“对，耳标在这呢。”
公司人员：“确定以及肯定

吗？谁是牛的主人？”
邹某甲：“我是。”
随后，公司人员继续录制下一

段对话视频，内容为：
公司人员：“你那牛现在失控

了，撞了我们工人，现在人生死未
卜，我已经报警了，120 已经将人
拉走了，是否能保证生命安全还不
知道。”

邹某甲：“嗯。”之后，邹某甲未
将牛带走。最终，该牛由公司人员
联系防疫部门处理后被屠宰并拉
走。

庭审中，邹某甲、邹某乙辩称，
邹某乙丢失的牛与给李某造成损
害的牛并非同一头牛；邹某乙丢失
的牛已找到，邹某甲当时在机械公
司承认牛是自己的，是出于贪小便
宜的心理；李某死因仅为遭受巨大
钝性外力作用，是否为牛顶撞致
死、是哪头牛顶撞致死均事实不
清；即便李某是被牛顶撞致死，也
无法证明就是案发厂内的牛。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邹某
甲、邹某乙将两头牛运到某牛羊交
易市场出卖，其中一头牛走失，邹
某甲到事故发生地机械公司找
牛。从机械公司录制的视频可以
看出，邹某甲看到牛后，明确向机
械公司人员表示该牛即为其丢失
的牛，并明确指出该牛的耳标可证
明，但邹某甲在得知牛撞伤人后便
不再承认该牛是其丢失的。根据
邹某甲的当庭陈述，是因为当时贪
图小便宜才指认该牛是其丢失的
牛。

关于撞伤李某的牛是否为邹
某甲丢失的牛，法院认为，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零八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
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
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
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
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本案
中，邹某甲、邹某乙在牛丢失后报
警，并于6点左右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在多个微信群中转发了丢失信
息，据邹某甲、邹某乙陈述，牛于凌
晨3-4点走失，牛将李某撞伤时间
为9点左右，丢失牛的地点距事发
地点约两公里。从相隔时间及两
地距离上看，该牛从交易市场跑出
后，进入事发地点机械公司将人撞

伤，符合常理。结合当日当地派出
所及村组织仅接到本案一起丢牛
报案及求助的事实，同时考虑邹某
甲在机械公司见到牛后第一时间
明确指认为其丢失的牛，故撞伤李
某的牛与邹某甲丢失的牛是同一
头牛具有高度盖然性，法院对该事
实予以认定。

从医院的病历及鉴定中心的
鉴定结论可以看出，李某系被牛撞
击后，头部遭受巨大钝性外力作用
造成颅脑损伤致脑功能障碍死亡，
可以认定李某的死亡与被牛撞伤
存在因果关系，该牛的所有人应承
担赔偿责任。邹某甲辩称该牛的
所有人为邹某乙，其当日是帮助邹
某乙寻找丢失的牛，但机械公司人
员录制的视频清晰地体现，邹某甲
向公司人员明确表示其是案涉牛
的所有人，现邹某甲主张邹某乙是
牛的所有人，但其未提供任何该牛
的饲养人或所有权归属的证据，法
院对该主张不予支持，邹某甲应对
原告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经法
院认定，原告的各项费用合计为
651002.05元。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邹某甲立
即 赔 付 原 告 各 项 损 失 合 计
651002.05 元。被告不服提出上
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公民饲养动物是其
享有的自由，但动物缺乏辨识能
力，饲养人或管理人应负有严格管
理之责。因管理失当造成损害的，
责任人须承担相应后果；除动物饲
养人外，其他人亦应谨慎对待动
物，避免挑逗或伤害，主动保持距
离，确保自身安全。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
的当下，劳动争议案件的妥
善解决是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基石。近日，长春市宽城
区人民法院兰家人民法庭
通过司法裁判的示范效应，
成功处理了 9 件与某豆制
品厂相关的劳动争议系列
案件，既保障了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又为私营企业的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境，
成为司法护航经济发展的
生动实践。

此次系列案件中，9 名
劳动者均是在某豆制品厂
工作多年的老员工，由于豆
制品厂需要晚上工作的特殊
工作性质，平时员工吃住均
在工厂内。2024年5月，豆
制品厂因装修通知员工暂时
放假。员工们认为这是变相
解除劳动关系，于是与单位
发生纠纷，提出确认劳动关
系、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二倍工资、加班费、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经济赔偿金及补
交保险等诉求，9人合计主
张金额近200万元；而豆制
品厂则认为厂子包吃包住，
平日也不需要打卡，管理松
散，坚称双方为劳务关系，并
非劳动关系。双方矛盾升
级，员工诉至法院。由于涉
案人数较多，兰家法庭的法
官们在审理前多次调解，但
双方立场强硬，互不让步，案
件陷入僵局。

面对复杂的系列案件，
兰家法庭秉持公正司法原
则，选取其中一个典型案件
先行开庭审理。经过严谨的
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分析，
最终判决确认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但认定不属于违法解
除，判令豆制品厂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8万余
元。一审判决后，双方虽均
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经审
理维持原判，进一步明确了
裁判结果的权威性与公正
性。

这一判决发挥了强大的
示范效应，剩余8个案件的当
事人在参考已生效判决后，
对自身诉求和法律后果有了
更清晰的认知。在兰家法庭
法官的积极引导下，双方当
事人基于判决结果重新审视
自身立场，理性协商，最终达
成调解协议。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得到合理保障，豆制品
厂也避免陷入长期的诉讼纠
纷，能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企业经营发展中。

此次劳动争议系列案件
的成功处理，是司法裁判发
挥示范效应、护航私营企业
发展的典型范例。一方面，
司法机关通过公正判决，明
确了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和
企业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为
私营企业规范用工管理敲响
了警钟；另一方面，判决的示
范效应和后续调解协议的达
成，有效化解了群体性纠纷，
避免了案件久拖不决对企业
声誉和经营造成的负面影
响，为企业营造了稳定的发
展环境。

未来，宽城法院将继续
发挥职能作用，以公正裁判
为导向，以高效解纷为目标，
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更加公
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
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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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争议引纠纷 示范裁判促和谐工人遭“疯牛”顶撞不幸死亡

牛主人否认所有权？法院判了！

遗失声明
马秀兰 身份证 220103196807192123将与长春市二

道区建设局 签订建筑面积为33.11平方米的征收补偿协议
书遗失，声明作废。


